
 

宝山区生态环境局 2023年度行政许可 

实施情况年度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上海市优化营商环

境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将区生态环境局 2023 年行政许可实施

情况报告如下： 

一、总体情况 

2023 年，宝山区生态环境局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在市生态环境局业务指导下，依法依规全面开展行政许可事项清

单管理，积极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优化政务服务事项，持续

推动行政许可事项办理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不断提升行政

审批效能，以良好的生态环境保障，切实优化营商环境。 

二、行政许可办理情况 

2023 年 1 月 1 日-2023 年 12 月 31 日，我局共收到行政许可

事项申请 637 件，其中受理 637 件，不予受理 0 件；审核通过

637 件，审核不通过 0 件；告知承诺 18 件、当场办结件（含告

知承诺）72 件。对照 2023 年宝山区行政许可事项清单，审批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102 个，其中非辐射类 94 个（报告书 1 个，

报告表 93 个）、辐射类 8 个（报告表 8 个）；核发排污许可证

407 张（新办 19 张，变更 160 张，重新申请 47 张，延续 181 张）；

核发核技术利用单位辐射安全许可证 128 件（新办 14 件，变更

43 件，重新申请 25 件，延续 34 件，部分变更或注销 11 件，补



发 1 件）。我局在审批工作中注重时限和进度，4 个事项的平均

办理天数均不超过 3 天，且均不存在法定收费项目。 

三、批后监管开展情况 

宝山区生态环境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法

治思想，强化党建引领，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持续规范本市固定

污染源生态环境监督管理，构建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

源监管制度体系，推进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坚

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2023 年，通过持续夯实监管责任、完善监管机制、加强监

管执法力度、充分发挥帮扶指导，不断推动守法常态管理、提升

执法监管效能、提高执法威慑力度、提升企业守法能力。统筹协

调日常监管和专项执法检查，围绕重点信访、重点区域、重点企

业、重要活动，共开展执法检查 513 次，查处环评、排污许可证

等批后监管问题 6 起，分别依法责令改正并处罚款。 

四、改革创新情况 

一是逐步优化行政审批流程，实现高效便捷政务。畅通环评

审批“绿色通道”，分类实施规划联动、环评形式简化、告知承诺、

环评文件公示和技术评估等并联审批的优化举措。试行容缺受

理，对纳入全市全区的重大产业项目，涉及主要污染物总量来源

项目实施环评受理材料“容缺后补”。探索环评批复与排污许可

“两证合一”审批，实现宝山区环评与排污许可制度衔接深度融

合。 

二是持续开展跨前帮扶帮办，助力项目快速落地。坚持行政



服务“全程网办”，持续实施环评审批“线上帮办”、夜间施工审批

“智慧好办”、重点事项“领导帮办”。持续强化优质重大项目保障

服务能力，建立专人服务机制，主动跨前帮扶服务，加强政策指

导，预防出现触碰法律红线的“硬伤”。同时发挥技术评估机构和

行业专家优势，协助解决项目技术难题，传导优秀环境管理经验

案例，提升企业环境管理水平。 

三是不断创新批后监管模式，提升环境管理效能。坚持严格

执法和帮扶指导相结合,组织业务骨干编写各类环保管理宣传手

册，并开展法律法规和典型案例的现场宣讲，加强普法宣传。结

合“双随机一公开”、生态环境信用评价等推行差异化执法监管，

探索利用自动监控、无人机、走航监测等非现场技术手段推进实

施非现场监管。推出“环保专家上门服务”品牌，构建“企业自证

守法、政府依证监管、社会共同监督”的新型治理体系。全面发

挥第三方辅助监管作用，加强环评验收质量核查、排污许可证质

量核查、发证后第三方辅助监管等技术审核，全面梳理并精准对

点指导。 

五、监督制约情况 

区生态环境局持续完善行政许可审批流程，严格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权限、范围、程序和条件开展行政审批，比如环境

影响报告表、报告书的内部审核层级分别为 3、4 级。2023 年我

局审批窗口未收到政务服务“差评”，也未发生企业群众对行政许

可办理和批后监管的投诉举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情况。 

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 



环境管理宣传深度不够，部分企业尤其是小企业对于环评审

批、排污许可、日常管理等方面的要求尚不能完全掌握。后续，

我局将以有力的措施，切实全面加大企业服务水平。做到对企业

既严格执法监督，又真诚热情服务，重视企业对环境执法的合理

诉求，加强对企业治污的指导帮助。结合前期已编写的各类环保

管理宣传手册，探索以村、镇、园区为模块，针对性地加大法律

法规和典型案例的现场宣讲频次，另充分利用网页、微信公众号、

“一网通办”宣传平台等线上、线下途径加强普法宣传，引导企

业养成自觉守法的意识和能力，促进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预防，

服务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上海市宝山区生态环境局 

2024 年 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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